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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總
說
二
諦  
勝
義
諦
與
世
俗
諦

導
師
說
：
佛
陀
以
「
真
實
的
常
識
」
做
教
材
，
實
際
上
是

要
開
示
最
極
理
智
的
「
空
性
」
。
我
們
一
般
人
都
有
他
的
生
活

經
驗
，
經
驗
是
從
自
己
的
眼
見
耳
聞
、
親
身
經
歷
體
驗
來
的
。

其
中
也
有
是
相
互
傳
遞
，
在
這
過
程
中
共
同
認
定
，
是
約
定
俗

成
，
它
會
成
為
每
個
人
思
惟
內
容
的
一
部
分
。
然
而
，
每
個
人

的
生
命
經
驗
都
有
限
，
如
果
樣
樣
都
需
靠
自
己
經
驗
得
來
，
人

類
歷
史
文
化
的
成
果
就
沒
有
像
現
在
那
麼
的
輝
煌
、
豐
碩
；
假

如
沒
有
祖
先
累
積
、
傳
遞
文
化
、
訊
息
，
人
類
社
會
不
可
能
有

這
般
的
進
步
。
所
以
「
常
識
」
是
透
過
自
己
，
包
括
別
人
匯
集

而
來
，
在
生
活
的
眼
見
、
耳
聞
、
納
受
、
揀
擇
、
思
考
中
形
成

的
認
定
，
這
些
都
是
從
經
驗
上
來
說—

—

常
識
有
它
的
普
遍
性

、
共
通
性
。
當
每
個
人
確
定
了
自
己
認
知
的
「
常
識
」
之
後
，

誤
以
為
它
是
真
實
，
故
而
堅
執
不
捨
。

「
常
識
」
確
實
有
它
客
觀
的
真
實
，
乃
至
共
同
的
經
驗
心

得
。
但
人
們
如
果
習
性
特
別
偏
差
，
無
論
他
是
意
氣
風
發
、
不

可
一
世
，
或
者
沮
喪
、
怠
惰
、
膚
淺
、
鄙
薄
，
都
會
在
這
個
地

方
扭
曲
。
所
以
說
「
修
行
」
必
要
在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裡
，
有

一
份
正
常
的
水
平
，
如
果
不
在
正
常
的
水
平
，
就
不
稱
為
「
常

識
」
的
真
實
。
就
像
精
神
官
能
症
的
人
，
意
識
產
生
問
題
，
前

五
識
的
功
能
也
明
顯
的
無
法
正
常
作
用
，
導
致
行
為
讓
人
無
法

理
解
。常

識
的
真
實
是
什
麼
？
我
們
的
知
識
內
容
雖
有
錯
誤
，
但

在
共
同
的
經
驗
當
中
，
大
家
都
擁
有
這
些
的
經
驗
，
雖
然
有
些

經
驗
在
佛
法
的
引
導
下
，
能
理
解
到
它
的
某
些
錯
誤
，
但
這
些

經
驗
在
基
礎
心
態
下
，
它
不
會
讓
思
想
、
行
為
失
序
。
如
果
我

們
把
常
識
的
真
實
，
用
在
修
行
裡
，
僅
能
獲
得
經
驗
下
的
認
知

和
理
解
，
無
法
超
越
生
命
的
經
驗
。
然
而
，
我
們
都
是
以
這
些

常
識
經
驗
作
為
生
活
素
材
，
一
遍
又
一
遍
的
在
生
活
中
經
歷
、

體
驗
。

大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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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我
的
經
驗
裡
，
認
知
到
的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，
儘
管
它

有
它
的
條
件
、
弊
病
，
是
不
徹
底
、
不
究
竟
，
乃
至
它
有
侷
限

性
，
但
有
它
存
在
的
價
值
意
義
，
「
行
者
」
必
要
在
這
個
基
礎

上
，
才
能
建
立
一
份
健
康
的
心
理
，
找
到
正
確
的
修
行
角
度
。

倘
若
經
驗
中
累
積
太
多
負
面
的
經
驗
，
或
者
性
格
太
過
極
端
，

它
很
難
在
「
常
識
」
這
個
基
石
上
深
化
、
領
悟
世
尊
開
示
的
究

竟
真
理
。
所
以
，
「
修
行
」
要
先
從
健
康
的
心
理
著
手
。

做
一
個
比
喻
：
經
典
說
：
「
飲
食
知
節
制
」
。
若
在
飲
食

上
因
欲
望
而
不
知
節
制
，
或
因
想
到
貪
吃
的
過
患
則
過
度
壓
抑

、
扭
曲
，
這
樣
過
於
縱
容
自
己
或
要
求
自
己
都
不
正
確
，
不
過

，
這
也
是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。
每
一
個
生
命
（
高
等
、
低
等
）

都
有
他
的
「
常
識
」
經
驗
，
如
果
習
慣
思
考
、
觀
察
，
則
能
深

看
這
些
經
驗
的
開
展
，
會
發
現
沒
有
經
過
修
行
功
夫
的
轉
換
，

只
會
受
制
於
「
業
力
、
果
報
」
的
牽
絆
，
讓
業
與
果
之
間
呈
現

一
重
世
間
，
不
過
，
不
藉
著
常
識
經
驗
，
也
難
以
跳
脫
業
果
的

輪
迴
。「
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，
要
能
經
得
起
大
眾
的
審
核
與
認
定
，

共
同
的
理
解
、
使
用
，
在
此
造
成
一
重
世
間
。
它
的
共
同
認
定

有
著
一
定
的
效
用
，
作
用
也
確
是
真
實
的
才
稱
為
「
俗
諦
」
，

這
「
諦
」
是
真
實
、
正
確
的
意
思
。
例
如
喜
歡
吃
辣
、
吃
酸
的

，
當
嘗
到
酸
、
辣
味
時
，
味
覺
、
心
情
都
能
得
到
滿
足
，
這
有

它
共
同
經
驗
下
的
認
定
，
因
這
樣
的
認
定
而
產
生
某
種
處
理
行

動
，
得
到
共
同
的
認
定
與
作
用—

—

如
心
情
愉
悅
，
這
就
是
常

識
的
真
實
。
當
它
產
生
共
同
的
認
定
與
受
用
時
，
是
非
常
真
實

，
但
它
的
真
實
有
侷
限
性
、
不
究
竟
，
不
能
「
遍
」
一
切
處
，

因
為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看
，
不
是
所
有
人
都
能
接
受
，
這
就
是
俗

諦
。

從
經
驗
裡
的
理
解
、
行
動
、
狀
況
、
回
應
、
效
果
，
都
有

能
通
過
的
一
般
準
則
，
這
一
般
準
則
就
是
它
的
諦
理
。
但
不
只

是
個
人
的
認
定
，
若
僅
個
人
認
定
，
不
成
俗
諦
。
世
尊
以
二
諦

說
法
，
如
果
二
諦
不
通
，
學
佛
者
不
能
真
正
理
解
佛
法
。
它
有

它
的
諦
性
，
「
諦
性
」
不
僅
是
共
同
認
定
，
而
且
因
為
有
某
種

客
觀
的
真
實
作
用
，
故
說
為
諦
。
不
過
，
若
深
觀
這
個
作
用
，

會
發
現
它
是
不
存
在
的
，
所
以
說
非
真
、
是
假
。

現
在
解
釋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，
世
間
不
能
沒
有
「
常
識
」

的
真
實
，
從
煩
惱
的
雜
染
性
看
，
它
也
是
真
實
的
，
煩
惱
很
困

擾
人
的
，
所
以
「
四
諦
」
中
的
「
集
諦
」
，
它
雖
是
一
個
凡
夫

性
的
存
在
，
但
它
也
是
「
真
實
」
。
世
俗
諦
在
虛
妄
流
轉
中
，

對
「
第
一
義
諦
」
來
說
是
不
存
在
的
，
然
在
我
們
一
般
人
的
認

知
裡
真
是
有
的
，
這
就
是
真
、
俗
二
諦
的
不
同
點
。

世
俗
境
可
分
為
「
倒
世
俗
」
和
「
正
世
俗
」
。
「
倒
世
俗

」
，
就
像
把
一
根
筆
直
的
筷
子
放
在
裝
滿
水
的
杯
子
裡
，
本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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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的
現
在
變
成
變
彎
曲
曲
了
，
筷
子
不
再
是
本
來
的
相
狀
。
不

管
根
和
境
的
差
誤
或
識
的
異
常
，
像
患
有
精
神
官
能
症
的
人
，

它
意
識
作
用
的
反
應
不
正
常
，
理
解
也
會
偏
差
，
而
且
當
第
六

識
出
錯
時
，
相
對
也
會
導
致
前
五
識
跟
著
錯
亂
。
我
曾
經
看
到

一
位
精
神
錯
亂
者
，
抓
著
長
黴
的
麵
條
吃
得
津
津
有
味
，
身
體

沒
有
異
樣
，
因
此
我
說
當
意
識
出
錯
，
前
五
識
也
跟
著
錯
亂
。

以
上
說
明
「
倒
世
俗
」
。

至
於
「
正
世
俗
」
是
常
識
的
真
實
感
裡
有
它
客
觀
的
，
或

某
種
程
度
的
正
確
性
和
一
般
經
驗
，
所
以
，
一
般
人
面
對
這
樣

的
層
次
，
不
容
易
接
受
它
是
虛
妄
不
真
實
，
因
此
「
倒
世
俗
」

易
破
，
「
正
世
俗
」
難
破
。

怎
樣
才
能
破
除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？
只
有
證
入
「
理
智
」

的
真
實
之
後
才
能
成
辦
。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感
它
籠
罩
和
夾
持

我
們
一
切
的
判
斷
、
知
覺
、
反
應
，
這
就
是
修
行
的
困
難
；
它

是
生
命
流
轉
中
的
虛
妄
相
，
它
在
我
們
受
用
的
世
間
裡
有
它
的

因
果
存
在
。
比
如
說
：
我
的
貪
心
煩
惱
很
熾
盛
，
而
它
可
能
帶

給
我
的
是
努
力
奮
鬥
、
累
積
財
富
，
為
我
帶
來
了
富
裕
的
享
樂

，
然
更
多
的
造
業
機
會
就
來
了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若
以
「
佛
法
」

的
立
場
來
看
，
這
是
錯
誤
顛
倒
的
，
但
這
是
世
間
的
趨
勢
，
它

是
虛
妄
生
命
的
錯
覺
。

若
問
：
虛
妄
流
轉
中
「
正
」
與
「
倒
」
差
別
在
哪
裡
？
「

倒
」
是
沒
那
回
事
，
是
根
本
不
存
在
的
錯
誤
，
如
水
中
月
、
鏡

中
花
、
龜
毛
兔
角
。
「
正
」
的
部
分
從
徹
底
的
究
竟
看
它
是
錯

誤
的
，
如
剛
剛
說
的
，
一
般
人
都
喜
歡
富
貴
，
它
也
有
它
的
效

果
。

又
比
如
說
：
生
了
一
點
小
病
，
就
以
為
自
己
得
的
是
癌
症

快
要
死
了
，
這
即
稱
為
「
倒
世
俗
」
。
又
如
自
己
的
成
長
過
程

不
順
利
，
所
以
，
看
世
間
的
一
切
人
事
都
是
扭
曲
的
，
這
是
「

倒
世
俗
」
，
「
行
者
」
不
健
康
的
心
理
因
素
，
若
不
除
滅
，
「

修
行
」
很
難
與
「
法
」
的
核
心
相
應
。
儘
管
健
康
心
理
所
對
，

世
間
確
實
是
不
真
實
的
，
它
在
遷
變
、
生
滅
、
散
壞
的
軌
則
裡

，
但
當
它
「
正
生
」
的
時
候
，
它
會
生
起
什
麼
作
用
，
我
正
確

的
掌
握
到
了
，
它
則
不
是
「
倒
世
俗
」
，
但
從
它
終
究
屬
未
究

竟
、
有
缺
陷
，
在
條
件
裡
存
在
，
所
以
它
是
「
俗
」
非
真
。
統

括
的
說
，
一
切
的
貪
瞋
癡
都
是
「
倒
世
俗
」
。

導
師
說
：
佛
陀
說
法
以
「
常
識
」
經
驗
做
材
料
，
沒
有
「

常
識
」
的
經
驗
，
如
何
切
身
讓
我
們
生
起
親
切
的
感
受
呢
？
沒

有
切
身
的
經
驗
內
容
，
做
為
教
導
的
材
料
，
如
何
從
這
些
內
容

裡
去
體
會
世
尊
說
法
的
深
意
呢
？
世
尊
開
示
的
內
容
都
是
我
們

最
親
切
的
生
活
材
料
，
更
仔
細
說
明
，
都
是
「
根
、
境
、
識
」

的
作
用
，
只
要
沒
有
過
度
偏
差
，
只
要
在
常
態
的
「
業
力
軌
則

」
狀
態
下
，
有
著
共
同
的
認
知
、
受
用
、
理
解
、
判
斷
，
在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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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狀
況
下
，
有
它
客
觀
理
解
的
正
確
性
，
這
即
稱
為
「
俗
」
。

在
這
裡
，
從
它
有
客
觀
的
軌
則
性
和
可
靠
性
，
說
為
「
諦
」
。

雖
說
有
它
「
客
觀
性
」
的
存
在
，
但
它
不
真
實
，
因
客
觀
還
是

有
它
的
條
件
、
侷
限
、
機
會
，
當
機
會
、
條
件
一
鬆
動
，
它
就

會
馬
上
轉
變
乃
至
消
逝 

，
所
以
說
它
「
不
真
」
。
「
真
」
必

要
在
「
常
識
」
經
驗
的
材
料
裡
，
深
度
的
觀
察
之
後
，
歸
納
為

普
遍
的
理
則
（
遍
觀
一
切
法
而
無
有
一
法
，
空
）
，
這
才
是
真
諦
。

談
到
「
空
」
，
不
是
它
消
失
了
，
才
說
它
空
，
當
「
正
生

」
時
，
它
就
是
「
空
」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「
正
生
」
的
時
候
，
看

它
是
條
件
組
合
，
是
關
係
性
的
存
在
，
沒
有
它
的
實
體
、
本
質

，
所
以
說
它
「
空
」
；
如
果
要
等
到
人
死
才
名
為
「
空
」
，
或

一
切
銷
毀
才
是
「
空
」
，
這
不
是
佛
法
的
正
義
，
因
為
這
樣
的

話
，
當
活
著
的
時
候
則
無
法
「
現
證
」
涅
槃
，
不
能
現
證
空
性

，
無
法
斷
除
煩
惱
。

佛
法
「
空
的
真
義
」
，
是
說
「
正
生
」
的
當
下
，
我
們
活

著
的
當
下
，
即
能
透
過
修
行
現
證
「
空
性
」
，
這
是
佛
法
不
共

其
它
宗
教
的
特
質
，
也
是
龍
樹
菩
薩
「
性
空
義
」
的
準
則
。

二
諦
是
佛
陀
教
化
眾
生
，
說
法
的
方
便
善
巧
，
教
導
我
們

棄
除
凡
夫
生
命
中
的
愚
痴
黑
暗
，
期
許
佛
子
在
佛
法
的
真
理
火

焰
裡
將
煩
惱
化
為
灰
燼
，
在
長
久
不
斷
的
錘
鍊
下
，
放
出
生
命

的
光
芒
，
趣
向
聖
者
解
脫
的
境
界
。
佛
陀
一
直
都
以
這
樣
的
方

法
來
引
導
我
們
，
可
嘆
的
是
我
們
卻
與
「
法
」
不
相
應
，
無
門

可
入
，
法
不
入
心
，
然
佛
陀
仍
以
此
為
佛
子
說
法
，
引
導
眾
生

證
果
。

（
一
）
二
諦
為
修
行
理
念
與
方
式
，
圓
滿
即
是
見
中
道

世
尊
為
什
麼
會
以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做
材
料
為
我
們
說
法

，
因
為
這
些
是
我
們
可
觸
、
可
及
、
可
意
會
、
可
理
解
的
。
「

行
者
」
隨
著
世
尊
的
音
聲
、
言
行
之
開
示
而
悟
入
、
見
道
、
證

道
、
愛
、
見
、
慢
等
煩
惱
因
而
脫
落
。
二
諦
是
佛
陀
開
示
經
論

的
軌
道
，
儘
管
凡
夫
很
難
從
勝
義
諦
趣
入
，
但
可
從
「
常
識
」

的
真
實
（
世
俗
諦
）
引
導
我
們
進
入
理
智
上
的
「
空
性
」
，
所

以
世
尊
說
「
二
諦
」
。

「
二
諦
」
是
龍
樹
菩
薩
依
循
世
尊
說
法
，
就
著
「
契
經
」

的
內
容
而
深
讀
、
深
說
，
提
出
的
重
點
。
其
實
「
二
諦
」
的
對

談
或
是
融
貫
，
一
直
是
龍
樹
學
（
性
空
學
）
的
學
綱
，
內
容
不

外
乎
是
世
尊
說
法
的
法
要
。
論
說
「
諸
佛
以
二
諦
，
為
眾
生
說

法
。
若
不
依
俗
諦
，
不
得
第
一
義
；
不
得
第
一
義
，
則
不
得
涅

槃
  1
」
。
第
一
義
諦
與
世
俗
諦
合
稱
為
「
二
諦
」
，
為
什
麼
說

「
不
依
世
俗
諦
，
不
得
第
一
義
諦
  2
」
呢
？
我
們
前
面
談
到
「

世
俗
諦
」
是
我
們
的
經
驗
界
，
是
言
思
所
及
，
可
觸
之
境
，
就

像
我
說
鬧
鐘
，
你
眼
能
見
，
也
明
白
。
而
「
第
一
義
諦
」
不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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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凡
夫
可
以
意
會
得
到
的
境
界
，
縱
使
成
就
者
也
說
不
出
來

，
因
為
一
說
即
落
於
言
詮
、
思
惟
，
落
於
有
限
有
量
的
指
述
，

這
就
不
是
「
第
一
義
諦
」
的
意
涵
了
，
所
以
說
它
「
非
言
思
所

行
」
境
界
。
既
然
它
是
「
非
言
思
所
行
」
，
那
如
何
為
眾
生
開

示
呢
？
就
如
過
去
禪
師
：
「
說
是
一
法
即
不
中
」
，
所
以
說
「

不
依
世
俗
諦
，
不
得
第
一
義
諦
」
，
不
得
第
一
諦
就
不
得
涅
槃

。
「
涅
槃
」
是
一
切
包
袱
的
脫
落
，
一
切
苦
因
、
苦
果
的
熄
滅

，
是
我
們
出
家
修
行
的
最
終
目
標
，
不
過
，
涅
槃
若
不
通
過
第

一
義
諦
的
經
驗
，
生
死
煩
惱
不
能
解
決
，
「
涅
槃
」
則
不
能
證

悟
。
不
管
你
修
哪
個
法
門
，
總
要
通
過
這
一
關
，
才
能
脫
落
思

惟
、
差
別
及
一
切
的
見
情
、
執
著
，
方
能
親
嘗
寂
靜
的
實
體
經

驗
，
回
過
頭
去
體
悟
現
實
的
落
差
，
才
能
得
到
實
際
的
受
用
。

如
不
經
過
這
一
關
，
講
再
多
、
聽
再
多
，
仍
然
很
難
超
越
。
修

行
講
「
實
證
」
，
絕
對
不
僅
僅
是
言
語
討
究
，
學
問
的
堆
積—

—

這
是
提
示
修
行
所
重
的
處
所
。
任
何
法
門
都
一
樣
，
就
像
念

佛
人
也
講
求
開
悟
，
要
心
開
意
解
，
能
見
到
念
佛
心
的
實
況
，

能
念
所
念
才
能
更
緊
密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能
所
沒
有
差
距
。

又
當
我
們
被
病
痛
衝
擊
時
，
縱
使
不
能
歡
喜
受
，
也
當
如

實
接
納
，
了
知
這
其
中
有
它
的
因
果
性
，
這
就
是
世
俗
，
非
常

真
實
。
就
我
們
個
體
來
說
，
哪
一
種
因
必
定
得
哪
種
果
，
絕
對

擺
脫
不
了
，
這
是
過
去
因
緣
造
作
的
結
局
。
假
若
我
們
對
今
生

的
遭
遇
不
能
作
如
是
觀
的
話
，
生
活
將
活
在
沉
痛
的
感
覺
裡
（      

感
覺
就
是
浪
頭
）
，
不
斷
尋
覓
，
想
要
出
離
，
終
究
只
是
妄
想

。
平
常
我
說
「
世
俗
諦
」
、
「
一
重
果
報
，
一
重
世
界
」
，
都

是
把
這
些
文
字
化
成
「
經
驗
境
界
」
，
而
這
些
「
經
驗
境
界
」

卻
不
如
我
們
身
心
所
觸
的
「
經
驗
境
界
」
，
它
既
可
以
追
溯
、

也
可
以
回
憶
，
還
可
以
接
續
思
考
的
一
種
身
心
所
對
的
活
動
狀

況
，
因
此
，
修
行
讓
我
們
可
以
藉
著
世
俗
的
生
命
經
驗
見
到
現

實
，
貼
近
勝
義
諦
理
。

總
的
來
說
：
「
諸
佛
說
二
諦
，
不
依
世
俗
諦
，
不
得
第
一

諦
。
」
不
從
俗
諦
進
入
則
無
法
掌
握
真
諦
，
不
戒
俗
則
無
法
見

真
，
這
是
修
行
下
手
的
地
方
，
理
解
聞
思
趣
入
的
方
便
，
我
們

可
以
多
加
思
惟
。

「
世
俗
諦
」
講
的
就
是
凡
夫
的
經
驗
（
常
識
的
真
實
）
，

諸
佛
菩
薩
同
樣
在
這
一
個
世
間
，
但
他
不
受
羈
絆
，
因
為
依
世

俗
諦
見
第
一
義
諦
，
已
得
到
清
涼
自
在
。
而
我
們
被
「
經
驗
」

困
住
了
，
所
謂
「
經
驗
」
就
是
根
、
塵
相
對
下
的
內
容
、
習
慣

、
流
程
，
乃
至
我
們
的
心
思
、
意
念
都
包
括
在
內
，
如
果
你
深

入
去
思
考
和
觀
察
，
就
能
體
會
這
個
道
理
。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都

有
他
的
行
為
趨
勢
，
行
為
的
氣
氛
，
從
「
三
業
」
現
起
不
同
的

氣
習
，
如
行
住
坐
臥
、
語
默
動
靜
，
有
人
俐
落
、
明
朗
、
穩
定

，
有
人
輕
佻
、
散
漫
、
矛
盾
，
這
都
有
它
生
命
內
在
「
相
續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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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的
成
份
，
然
而
，
很
多
人
看
不
到
自
己
的
缺
失
。
每
個
人
都

承
襲
著
舊
習
慣
，
依
著
舊
習
慣
開
展
新
經
驗
，
這
樣
不
斷
相
續

，
因
此
應
該
常
常
檢
討
、
反
省
，
怎
樣
讓
新
經
驗
更
接
近
佛
法

，
這
樣
我
們
成
長
的
空
間
會
更
寬
廣
。                

什
麼
是
「
常
識
」
的
真
實
？
就
是
凡
夫
經
驗
裡
的
境
況
，

也
就
是
世
間
流
轉
的
「
虛
妄
相
」
。
講
「
虛
妄
」
是
從
佛
法
的

角
度
說
，
這
些
「
流
轉
相
」
本
來
就
都
是
虛
妄
性
的
；
然
而
從

凡
夫
的
立
場
看
，
卻
又
有
實
際
存
在
的
效
果
，
而
且
還
因
人
而

異
；
比
如
說
世
間
有
善
惡
，
善
有
善
報
，
惡
有
惡
報
，
佛
法
從

初
層
引
導
我
們
見
到
善
惡
的
差
別
功
能
，
它
都
是
真
實
的
，
然

而
若
徹
底
理
解
，
善
惡
都
是
「
緣
起
」
所
生
，
它
可
以
在
「
心

」
刻
意
的
營
造
下
得
到
改
變—

—

它
具
有
改
變
性
，
從
這
一
層

來
說
它
「
虛
妄
」
。
但
是
多
數
的
佛
弟
子
不
能
理
解
，
又
在
這

個
層
面
上
追
逐
不
歇
，
追
不
到
就
失
意
沮
喪
，
生
苦
、
生
怨
，

得
到
又
得
意
忘
形
，
最
後
也
生
苦
、
生
怨
，
這
時
候
你
是
否
生

起
一
念—

—

我
修
學
的
「
佛
法
」
在
哪
裡
？
有
將
「
佛
法
」
納

在
心
中
「
受
用
」
嗎
？
身
為
佛
弟
子
應
當
恭
敬
、
尊
重
「
果
報

」
，
藉
著
種
種
的
不
順
心
、
不
如
意
，
引
發
警
覺
，
從
正
視
果

報
為
基
礎
，
開
始
修
正
自
己
的
錯
誤
，
對
「
三
寶
」
產
生
信
心

，
若
能
這
樣
，
不
良
「
果
報
」
會
削
減
很
多
。
對
修
道
生
起
信

心
的
人
，
在
面
對
苦
迫
時
，
不
會
生
起
極
大
的
苦
受
，
能
修
學

身
苦
心
不
苦
，
或
許
他
透
過
「
法
」
的
滋
潤
，
身
心
得
到
自
在

。
我
們
聽
聞
佛
法
，
重
要
的
是
把
它
受
用
到
「
我
」
的
身
心
，

然
後
，
對
善
惡
尊
重
而
達
到
止
惡
向
善
，
要
是
不
尊
重
則
含
糊

籠
統
，
這
不
是
佛
弟
子
應
有
的
行
為
。
所
以
說
「
虛
妄
的
流
轉

相
」
它
不
是
絕
對
的
，
透
過
「
修
行
」
它
是
會
轉
變
的
，
這
段

文
請
大
家
深
思
。

「
一
切
緣
起
所
生
法
」
即
是
「
緣
生
相
」
，
也
就
是
「
緣

起
」
的
一
切
狀
況
，
這
些
都
是
「
世
俗
諦
」
。
當
然
，
這
個
也

必
須
要
能
善
解
、
善
聽
。
倘
若
沒
有
智
慧
，
見
不
到
「
緣
起
」

，
只
有
見
到
由
「
緣
起
」
所
現
的
「
緣
生
相
」
，
又
直
接
生
起

堅
執
不
捨
的
心
，
在
高
處
者
輕
視
別
人
，
低
處
者
自
覺
卑
微
，

用
不
健
康
的
身
心
看
待
人
間
，
這
時
的
我
們
修
學
的
佛
法
「
用

」
在
哪
裡
？
佛
法
的
殊
勝
是
當
我
們
對
佛
法
用
心
時
，
佛
法
也

融
入
心
中
。

二
諦
，
世
俗
諦
是
因
因
果
果
的
流
轉
相
，
因
因
果
果
不
是

絕
對
的
，
所
以
說
它
是
虛
妄
性
。
假
如
因
果
有
絕
對
性
，
這
樣

就
不
用
修
行
了
！
因
為
因
果
是
可
修
性
，
修
行
才
有
希
望
。
這

因
地
感
果
的
定
律
，
若
以
恭
敬
尊
重
的
心
接
受
，
則
心
生
警
覺

，
行
為
會
謹
慎
。
納
到
個
人
的
修
行
來
說
，
個
人
的
因
緣
果
報

不
相
同
，
對
人
間
事
，
學
佛
人
要
納
入
內
心
去
思
惟
觀
察
，
並

看
住
自
己
對
情
境
的
理
解
和
反
應
，
反
觀
自
己
具
有
哪
些
處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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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力
。
我
常
說
一
重
果
報
、
一
重
世
間
，
其
實
就
是
「
世
俗
諦

」
，
在
這
當
下
唯
有
尊
重
和
生
起
警
覺
性
才
對
自
己
有
所
助
益

，
更
而
生
感
恩
心
。
如
果
無
法
理
解
這
些
道
理
，
又
不
知
善
加

把
握
，
身
心
被
「
煩
惱
流
」
襲
捲
，
迷
失
方
向
，
導
致
錯
失
人

身
難
得
的
學
佛
機
會
，
實
在
可
惜
。 

今
生
如
果
對
於
自
己
所
遭
遇
的
一
切
不
做
如
實
觀
察
，
常

常
掉
在
自
己
所
遭
遇
的
「
某
個
」
感
覺
裡
，
「
感
覺
」
就
是
浪

頭
、
就
是
陷
阱
，
你
若
繼
續
在
感
覺
裡
尋
尋
覓
覓
，
又
隨
著
感

覺
走
，
你
將
找
不
到
「
回
家
」
的
路
，
無
論
聽
多
少
佛
法
，
師

長
如
何
的
善
巧
引
導
，
一
切
都
生
不
起
作
用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把

聽
聞
的
佛
法
，
化
成
身
心
所
觸
的
經
驗
境
界
，
因
為
前
面
說
過

：
身
心
所
對
的
活
動
狀
態
是
可
追
溯
的
、
可
回
憶
的
、
可
思
考

的
，
可
以
在
這
裡
多
加
用
心
琢
磨
，
助
於
修
道
。

以
上
說
「
世
俗
諦
」
，
就
是
「
因
果
」
的
流
轉
相
，
說
「

諦
」
是
從
有
因
必
感
果
來
談
。
有
什
麼
樣
的
果
報
，
必
須
接
受

什
麼
樣
的
世
間
，
這
就
是
「
諦
性
」
。
說
它
「
世
俗
」
表
示
它

不
究
竟
，
我
們
說
「
善
有
善
報
，
惡
有
惡
報
」
，
善
因
感
善
果

，
惡
因
感
惡
果
，
這
有
它
的
「
諦
性
」─

─
 

真
實
不
虛
，
然

雖
然
這
樣
，
但
善
惡
可
改
造
，
它
是
隨
緣
現
起
的
，
不
是
絕
對

的
，
所
以
又
說
它
「
世
俗
」
。
說
到
這
裡
，
落
在
行
為
上
，
我

們
該
怎
麼
去
體
會
呢
？

首
先
我
們
知
道
它
有
「
諦
性
」─

─
 

真
實
的
，
我
們
知

道
「
因
」
有
它
的
「
因
力
」
，
它
必
將
感
「
果
」
，
因
與
果
之

間
有
它
的
必
然
性
，
在
這
裡
引
發
第
一
層
次
的
是
「
止
惡
向
善

」
；
假
如
我
們
在
這
裡
心
生
滿
足
，
甚
至
貪
求
於
善
因
招
感
善

果
的
這
一
份
成
就
，
一
心
只
企
圖
得
善
果
，
這
就
很
難
脫
離
生

死
的
流
轉
，
這
就
是
共
世
間
。

佛
法
的
「
不
共
世
間
」
，
指
出
了
「
世
俗
」
雖
然
有
它
的

「
諦
性
」
，
但
它
畢
竟
是
「
世
俗
性
」
，
看
到
了
世
俗
性
的
層

面
，
我
們
要
勇
敢
的
去
超
越
它
，
了
解
善
惡
之
間
它
的
「
性
」

是
平
等
的
，
緣
起
性
、
空
性
平
等
。
所
以
不
只
希
冀
將
來
有
「

善
報
」
的
欲
求
心
，
而
更
以
「
等
心
  3
」
看
待
一
切
。
這
只
是

學
佛
的
初
步
，
卻
不
可
以
為
究
竟
。

「
勝
義
諦
」
也
稱
作
第
一
義
諦
、
真
諦
，
它
是
理
智
的
真

實
。
所
謂
「
理
智
」
是
掃
除
了
內
心
的
紛
擾
，
明
淨
的
內
在
現

起
觀
察
，
觀
察
後
所
理
解
的
狀
態
，
則
是
沒
有
「
風
浪
  4
」
下

的
正
確
了
知
。
凡
夫
一
直
都
在
風
浪
的
鼓
動
下
，
當
風
浪
止
息

後
，
在
知
覺
引
生
的
分
別
止
息
後
，
所
直
接
觸
到
的
清
明
、
理

解
，
這
即
稱
為
「
理
智
」
。
這
樣
的
真
實
有
別
於
世
俗
性
，
這

是
聖
者
經
驗
的
境
界─

─

空
性
、
空
相
。
（
性
空
系
說
的
「
性

、
相
」
是
相
通
的
）
，
這
境
界
不
是
凡
夫
所
共
見
（
這
裡
共
見

的
見
是
親
證
、
所
證
驗
的
）
，
就
稱
作
「
勝
義
諦
」
。
聖
者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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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到
的
是
空
性
、
空
相
，
是
唯
證
方
知
的
境
界
。

在
這
裡
跟
大
家
分
享
，
在
我
修
學
佛
法
的
過
程
，
剛
開
始

是
深
刻
的
體
會
到
能
對
世
間
盡
一
份
力
量
，
透
過
發
心
的
機
會

，
才
能
提
起
修
行
的
行
動
，
這
是
可
貴
的
。
後
來
漸
漸
體
會
到

每
個
人
修
行
的
意
義
、
法
門
各
不
相
同
，
但
不
管
那
一
法
門
都

要
通
過
這
一
關
，
不
通
過
這
一
關
，
一
切
境
界
都
還
困
在
舊
的

牽
繫
系
統
裡
，
新
生
命
系
統
將
無
法
啟
動
。

我
們
的
學
習
是
在
接
觸
後
、
聽
後
、
看
後
一
定
會
尋
求
理

解
，
理
解
後
要
帶
起
行
動
，
這
樣
能
讓
理
論
思
惟
深
化
、
確
定

化
、
明
朗
化
。
對
「
二
諦
」
的
學
習
也
一
樣
，
我
們
應
以
什
麼

態
度
來
學
習
、
體
會
？
總
的
來
說
，
「
經
律
論
」
三
藏
都
是
在

詮
釋
「
二
諦
」
，
「
世
俗
諦
」
雖
屬
世
俗
，
我
們
必
要
尊
重
它

，
不
可
以
顛
倒
、
錯
會
，
是
非
善
惡
必
要
分
明
條
理
它
，
這
一

步
不
可
踏
錯
；
「
勝
義
諦
」
固
然
是
行
者
必
要
親
證
，
但
它
深

不
可
測
，
非
凡
夫
的
境
界
，
所
以
在
言
語
、
思
考
、
推
理
，
在

彼
此
的
共
修
、
共
學
、
共
論
、
相
互
提
攜
中
，
可
以
讓
二
諦
理

論
更
清
晰
；
假
如
把
「
勝
義
諦
」
當
成
「
談
空
說
有
」
的
論
題

，
不
更
深
入
去
領
悟
一
切
法
空
性
，
只
用
來
談
玄
弄
虛
，
會
造

成
不
好
的
業
果
，
這
是
學
習
「
二
諦
」
的
正
確
態
度
。

龍
樹
菩
薩
以
「
二
諦
」
來
詮
釋
佛
陀
所
說
的
法
，
談
「
二

諦
」
不
在
於
分
別
它
的
諦
相
、
諦
性
，
而
是
著
重
在
二
諦
的
「

融
通
交
會
」
。
因
為
「
二
諦
」
的
「
實
性
」
並
無
差
別
，
所
以

「
世
俗
」
的
當
下
可
以
直
接
現
取
「
勝
義
」
的
真
實
相
，
它
們

毫
無
隔
別
，
這
樣
方
可
以
「
融
通
交
會
」
，
因
此
一
切
凡
夫
都

可
以
當
下
「
現
證
解
脫
」
。

佛
陀
的
本
懷
乃
至
龍
樹
菩
薩
的
用
心
，
是
直
接
從
我
們
的

生
死
當
中
點
出
生
死
的
真
實
性
，
直
接
看
清
生
死
真
相
，
擊
破

那
誤
會
而
解
決
問
題
，
這
是
佛
說
「
二
諦
」
的
用
意
。
可
是
在

這
裡
會
產
生
一
個
弊
病
，
因
為
「
融
通
」
，
所
以
「
圓
融
」
，

因
「
圓
」
而
「
融
」
，
若
是
沒
有
真
實
功
夫
，
容
易
走
向
虛
玄

，
長
久
以
來
佛
教
很
多
的
弊
病
都
從
這
裡
展
開
。

佛
法
說
「
中
道
」
，
從
「
世
俗
」
與
「
勝
義
」
不
可
分
割

，
「
此
即
彼
，
彼
即
此
」
中
，
從
相
容
相
即
又
不
相
別
中
來
說

「
中
道
」
，
由
正
念
來
看
無
一
法
不
是
「
中
道
」
，
但
哪
個
人

能
夠
「
二
諦
」
融
通
，
當
下
就
見
「
中
道
」
，
這
是
「
現
證
」

的
功
夫
，
真
不
容
易
。
我
們
現
在
講
解
的
都
只
是
推
理
罷
了
，

千
萬
不
要
誤
以
為
自
己
多
圓
滿
，
要
不
斷
的
警
覺
、
鞭
策
自
己

，
再
努
力
向
上
。

凡
夫
執
著
一
切
「
有
」
相
，
佛
法
為
了
破
眾
生
的
執
著
，

因
此
談
一
切
皆
「
空
」─

─

談
空
破
有
，
如
果
問
題
解
決
了
，

不
要
再
著
意
「
空
」
了
，
就
像
過
了
河
後
，
不
必
擔
著
船
筏
上

岸
一
樣
。
所
以
要
知
道
，
談
「
世
俗
」
是
為
了
讓
我
們
明
瞭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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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
，
談
「
勝
義
」
是
為
了
讓
我
們
提
高
警
覺─

─

用
於
對
治
。

我
們
在
學
習
中
，
如
果
正
確
的
理
解
世
尊
所
說
一
切
法
「

空
性
」
的
道
理
，
一
定
也
同
時
理
解
、
見
到
「
空
性
」
下
都
是

假
名
顯
現
。
如
果
二
者
不
相
會
，
掉
在
這
邊
則
黏
著
世
間
，
掉

在
另
一
邊
就
是
一
分
狂
想
曲
，
永
難
與
真
功
夫
起
相
應
。
所
以

真
正
成
就
者
必
然
在
此
見
彼
，
在
彼
見
此
，
我
們
是
尚
未
成
就

，
但
可
以
憑
藉
著
恭
敬
、
殊
勝
的
理
解
，
理
解
世
尊
說
「
性
空

」
真
義
，
同
時
可
以
同
見
一
切
法
「
空
性
」
下
的
一
切
假
名
相

，
這
在
提
醒
什
麼
？
如
果
有
人
自
覺
理
解
一
切
法
「
性
空
」
，

然
他
對
世
間
卻
不
知
尊
重
，
黑
白
錯
倒
、
善
惡
不
分
，
這
樣
他

所
理
解
的
佛
法
必
然
是
錯
誤
的
；
正
確
理
解
「
性
空
」
的
同
時

，
對
一
切
的
善
惡
、
黑
白
分
明
了
然
，
這
是
提
供
我
們
修
學
過

程
中
的
一
個
檢
查
。
從
這
樣
的
角
度
契
入
，
二
者
方
能
融
通
，

「
融
通
」
後
將
所
解
引
發
為
所
行
，
能
到
達
「
實
證
」
的
階
段

，
才
真
正
達
到
「
修
行
」
的
目
的
。
若
二
諦
無
法
會
通
，
對
世

間
的
善
惡
會
生
起
種
種
染
著
，
僅
是
有
為
的
善
法
。
另
一
邊
如

喜
談
空
性
，
對
緣
起
現
起
的
一
切
不
能
如
實
理
解
只
是
假
名
，

這
樣
的
知
空
、
見
空
，
都
未
見
到
真
實
，
只
是
一
個
狂
相
。

我
們
都
是
凡
夫
，
但
是
我
希
望
從
現
在
開
始
，
能
點
滴
的

學
習
契
入
。
聽
聞
佛
法
不
是
光
講
理
論
、
聽
道
理
，
應
該
在
理

論
裡
由
「
實
用
」
角
度
切
入
。
因
為
能
夠
正
解
「
性
空
」
，
了

然
分
別
是
當
下
隨
緣
現
起
的
假
名
現
象
，
當
兩
者
能
適
切
交
融

體
會
，
這
樣
看
「
性
空
和
假
名
」
可
以
漸
漸
對
二
諦
的
融
通
有

所
理
解
，
「
性
空
」
就
是
「
勝
義
諦
」
，
「
假
名
」
就
是
「
世

俗
諦
」
，
以
這
樣
的
角
度
、
步
驟
，
正
確
的
了
知
和
學
習
「
二

諦
」
，
就
能
圓
滿
顯
示
由
「
緣
起
」
所
展
現
的
一
切
法
「
中
道

義
」
。「

二
諦
」
對
談
在
於
二
者
的
融
通
無
礙
，
如
果
「
二
諦
」

真
俗
隔
別
，
不
能
真
俗
二
諦
出
入
無
礙
，
從
「
行
者
」
學
佛
的

立
場
看
，
他
生
命
裡
的
塊
壘
畢
竟
不
能
消
除
，
今
生
既
不
能
見

「
真
」
，
也
無
從
化
「
假
（
俗
）
」
，
煩
惱
解
除
不
了
，
真
理

也
親
嘗
不
到
，
所
以
談
「
二
諦
」
重
點
在
「
融
通
」
。
如
同
《

八
十
八
佛
洪
名
寶
懺
》
所
講
「
二
諦
融
通
三
昧
印
」
，
「
融
通

」
必
是
在
「
定
慧
」
相
資
的
情
形
下
完
成
。
談
「
二
諦
」
重
點

是
在
「
勝
義
諦
」
，
然
它
不
屬
我
們
的
經
驗
界
，
故
要
修
習
「

勝
義
諦
」
的
現
證
，
必
須
要
從
「
世
俗
諦
」
下
手
。
「
勝
義
諦

」
本
來
就
不
可
說
，
因
它
迥
然
不
同
於
凡
夫
的
糾
纏
、
牽
扯
、

染
汙
的
身
心
所
行
境
，
但
又
不
離
世
間
之
外
有
另
一
個
存
在
。

因
此
，
自
古
以
來
談
「
勝
義
諦
」
，
無
論
怎
麼
旁
敲
側
擊
，
都

難
擊
到
核
心
點
，
真
擊
到
了
也
只
是
言
思
所
行
境
，
非
「
勝
義

諦
」
。
「
勝
義
諦
」
是
「
言
語
道
斷
，
心
行
處
滅
」
，
我
們
勉

強
說
明
、
彼
此
引
導
，
就
像
「
標
月
之
指
」
，
雖
指
不
到
紅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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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但
也
指
出
了
方
向
，
我
們
在
這
裡
再
再
的
體
會
，
「
修
行
」

慢
慢
就
上
路
了
。

佛
法
談
「
勝
義
諦
」
，
它
就
是
「
空
」
，
是
普
遍
的
原
理

、
法
則
、
真
理
，
它
賦
予
這
世
間
的
一
切
，
凡
夫
因
為
「
自
性

執
  5
」
，
對
它
產
生
了
不
可
解
釋
的
錯
覺
和
難
以
抹
除
的
認
定

。
我
們
對
個
人
的
存
在
就
是
這
樣
的
思
惟
，
如
果
沒
有
這
「
自

性
執
」
作
祟
，
別
人
身
口
意
三
業
一
切
都
干
擾
不
了
我
們
，
會

受
影
響
是
因
為
我
們
有
很
深
刻
又
非
常
普
遍
的
錯
會—

—

執
著
。

這
個
執
著
來
自
深
度
的
誤
會
，
不
易
抹
除
，
所
以
在
「
修

行
」
的
功
夫
進
行
中
，
當
「
定
慧
」
之
力
逐
漸
增
長
時
，
有
向

那
「
誤
會
」
逼
近
的
能
力
，
然
後
斬
截
它
。
然
而
，
佛
法
重
視

「
定
慧
」
修
習
的
主
要
目
的
，
就
是
為
破
除
自
性
執
。

（
二
）
小
結

佛
法
學
習
的
內
容
有
「
信
解
行
證
」
，
透
過
世
尊
所
說
的

法
義
、
法
要
，
我
們
精
進
努
力
，
可
以
得
到
「
定
慧
」
的
圓
滿

。
「
法
義
、
法
要
」
世
尊
是
如
何
來
教
示
、
說
明
呢
？
當
我
們

學
習
世
尊
所
說
的
「
教
理
」
時
，
必
要
具
足
洞
察
力
，
去
通
達

它
、
理
解
它
，
這
裡
有
它
必
要
「
理
解
」
的
某
些
條
件
、
內
容

。
如
果
我
們
有
了
「
定
慧
」
的
力
量
，
對
本
具
深
刻
的
錯
覺
，

能
激
發
出
「
清
除
」
的
力
量
，
所
以
理
解
它
、
通
達
它
是
修
學

佛
法
的
首
要
。

要
知
道
問
題
出
在
哪
兒
？
「
誤
解
」
從
哪
兒
生
起
？
它
的

形
象
如
何
？
狀
況
產
生
出
的
業
用
又
如
何
？
這
一
些
要
用
什
麼

「
教
理
」
來
解
除
它
？
了
解
這
一
些
，
是
為
了
我
們
的
行
持
能

夠
明
確
、
堅
定
、
持
續
的
下
功
夫
，
然
而
這
股
力
量
，
必
要
對

法
義
有
深
刻
的
理
解
之
後
，
行
動
才
能
持
續
而
不
勉
強
。
長
期

以
來
我
們
聽
講
的
都
不
是
「
行
證
」
功
夫
，
只
是
「
理
解
」
而

已
，
儘
管
這
樣
，
我
們
仍
要
用
心
的
去
「
理
解
」
它
，
明
白
那

深
刻
的
誤
會
、
執
著
，
到
底
在
堅
持
什
麼
？
內
容
是
什
麼
？
它

會
產
生
什
麼
繁
雜
的
、
連
鎖
的
，
與
事
實
不
符
的
錯
會
。
我
們

要
明
白
這
個
問
題
，
所
以
先
「
紙
上
談
兵
」
，
課
堂
上
就
是
理

解
功
夫—

—

聞
，
為
了
要
理
解
它
，
我
們
深
入
地
去
探
討—

—

思
。
教
理
是
世
尊
說
的
，
而
開
發
演
繹
的
則
是
龍
樹
菩
薩
，
龍

樹
在
「
無
自
性
、
空
義
」
的
內
容
裡
，
說
得
最
為
徹
底
，
我
們

看
看
龍
樹
菩
薩
怎
麼
樣
來
告
訴
我
們
，
「
誤
解
」
在
哪
裡
？
「

誤
解
」
的
內
容
是
什
麼
？

前
面
說
到
因
為
不
能
理
解
這
個
道
理
，
故
無
法
引
起
道
理

下
「
修
持
」
的
直
覺
現
觀—

—

修
，
所
以
持
續
性
的
誤
解
不
斷

深
化
，
這
「
誤
解
」
就
會
引
發
許
多
顛
倒
，
為
了
要
除
去
這
個

「
顛
倒
」
，
必
須
跟
龍
樹
菩
薩
學
習
，
龍
樹
菩
薩
又
怎
麼
指
出

這
道
理
呢
？
祂
用
「
八
不
」
來
說
明
眾
生
誤
解
的
內
容
，
提
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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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根
本
的
錯
覺
是
什
麼
？
這
個
錯
覺
是
因
為
什
麼
的
誤
會
而

產
生
，
他
舉
出
「
八
種
」
引
發
「
錯
覺
」
的
根
本
內
容
，
它
的

總
則
是
八
個
，
但
是
撒
開
來
對
世
間
一
切
「
人
事
物
」
則
都
包

含
在
內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釋
印
順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（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一

年
）
，
頁
二
一
一
。

 2.�
釋
印
順
，
《
中
觀
論
頌
講
記
》
（
台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九
二
年
）
，
頁
四
五
三

～

四
六
一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3.�
等
心
：
等
心
是
已
經
超
脫
了
善
惡
的
束
縛
，
並
見
它
的
「
世
俗

性
」
不
再
生
起
貪
心
、
欲
求
。

 4.�
風
浪
：
境
風
鼓
識
浪
，
識
者
，
分
別
也
，
由
知
覺
引
申
的
分

別
。

 5.�
自
性
執
：
無
論
哪
一
件
事
，
哪
一
個
東
西
，
哪
一
個
存
在
，
直

覺
裡
總
覺
得
有
一
個
實
體
的
甚
麼
。

佛
教
僧
伽
醫
護
基
金
會
捐
助
苗
栗
縣
政
府
防
疫
工
作

佛
教
僧
伽
醫
護
基
金
會
一
月
十
一
日
捐
贈
苗
栗
縣
政
府

防
疫
救
助
金
百
萬
元
，
攜
手
縣
府
及
時
協
助
因
新
冠
疫
情
導

致
生
活
陷
入
困
境
的
弱
勢
家
庭
，
副
縣
長
鄧
桂
菊
代
表
接
受

，
頒
贈
感
謝
狀
，
感
謝
僧
伽
醫
護
基
金
會
關
懷
弱
勢
、
協
助

公
益
的
愛
心
義
舉
。

僧
伽
醫
護
基
金
會
一
九
九
八
年
成
立
，
以
跨
寺
院
的
全

國
僧
伽
醫
護
組
織
為
僧
團
服
務
，
並
從
事
關
懷
生
命
、
慈
善

救
濟
等
，
去
年
六
月
捐
贈
八
百
萬
元
食
物
與
生
活
物
質
，
濟

助
苗
栗
縣
五
百
戶
弱
勢
家
庭
。
此
次
捐
贈
日
，
僧
伽
醫
護
基

金
會
董
事
長
慧
明
法
師
、
衛
生
署
醫
管
會
前
執
行
長
李
懋
華

等
人
，
代
表
捐
贈
縣
府
一
百
萬
元
防
疫
救
助
金
，
濟
助
因
疫
情
導

致
生
活
陷
入
困
境
的
弱
勢
家
庭
。

慧
明
法
師
說
，
僧
伽
醫
護
基
金
會
兩
年
來
捐
贈
防
疫
金
額
超

過
八
千
萬
元
，
期
許
做
為
醫
護
人
員
強
力
後
盾
，
並
期
望
成
為
大

眾
身
心
安
定
的
力
量
，
更
以
具
體
行
動
支
持
台
灣
防
疫
工
作
。

鄧
桂
菊
表
示
，
去
年
新
冠
疫
情
全
台
深
受
影
響
，
苗
栗
社
福

機
構
勸
募
減
少
近
四
成
，
縣
內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二
一
八
一
戶
、
社

會
救
助
通
報
一
二
一
七
案
，
縣
府
補
助
約
一
四○

一
萬
元
，
同
時

透
過
訪
視
了
解
，
導
入
後
續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申
請
及
民
間
資
源
，

期
望
持
續
公
私
協
力
，
照
顧
更
多
弱
勢
及
邊
緣
家
庭
。


